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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柚果飘香时，梅县区法
院松口法庭法官张锦辉这几天
忙着到各个柚园进行普法释
法。“松口镇作为金柚大镇，与柚
果相关的买卖或劳务纠纷数量
不少，我们来到柚园，又以发生
在他们身边的案例进行普法，能
够很好地提高柚农的法律意识，
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产生。”张
锦辉说。

前段时间，松口法庭调解了
一宗因“约定不明”而产生的金
柚买卖纠纷。金柚成熟前，李某
（化名）提出以稍高于市场价的
价格向柚农刘某（化 名）收购
2000 公 斤 柚 子 ，并 支 付 定 金
20000 元，当时双方未签订合
同，也未明确采摘时间与采摘方
式。柚果成熟后，李某提出要以
分批采摘的方式采摘柚果，刘某
不同意，双方产生纠纷，后经松
口法庭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并和解。

作为“中国金柚之乡”，梅县
区金柚种植历史悠久。为减少此
类纠纷的产生，梅县区法院对辖
区涉金柚产业的合同纠纷案件进
行了系统梳理，发现柚企柚农签
订合同不规范、金柚协会监督指
导机制不健全、基层解纷力量分
散等问题较为集中，成为制约当

地金柚产业健康发展的隐患。
为促进行业规范，从源头减

少纠纷产生，梅县区法院向梅县
区金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建议
发挥协会组织、协调和服务作
用，通过为柚企柚农提供合同示
范文本、建立行业“红黑名单”制
度等，积极引导柚企柚农以非诉
方式防范化解纠纷。

很快，梅县区金柚协会函复
梅县区法院，称该院发出的司法
建议书有效预防和解决柚企柚
农纠纷，有助于金柚产业发展。
随后，该协会组织柚企柚农参加
合同签订方面的培训和座谈，并
联合梅县区法院、梅县区农业农
村局和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专项整顿行动，依托“法庭+
协会”联动机制，开展以案释法、
旁听庭审等活动，进一步提高柚
企柚农法治意识。

据统计，2023 年，梅县区法
院针对金融、物业、医疗等行业
存在的监管问题，共发出司法
建 议 22 份 ，采 纳 反 馈 率 达
100%。该院把“抓前端、治未
病”理念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
坚持在依法审判中寻找问题成
因，瞄准矛盾源头，提出解纷对
策，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类案
多发高发。

“被告公司是否确认拖欠
原告的工资数额，支付方案有
无异议……”在梅县区法院丙
村法庭诉前调解工作室，法官
曾志谦正在调解一起劳务合
同纠纷。

据了解，当地某旅游公司
拖欠多名员工的劳务工资，经
员工近半年催要未果，公司员
工来到丙村法庭维权。为尽
快解决涉民生纠纷，丙村法庭
建议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并
委托驻村律师参与调解，为公
司员工提供法律援助。经过
法官与驻村律师共同调解，双
方最终达成协议，并当场进行
司法确认。

“诉前联调快捷、高效，而
且免收诉讼费，对双方来说都
非常好，而且进行了司法确
认，司法确认具有与判决书一
样的法律效力。”驻村律师张
文源说。

近年来，梅县区法院丙村
法庭与镇综治办、司法所、人民
调解委员会建立联动解纷机
制，充分发挥法官法律指导、人
民调解的联合作用，协调推动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日前，雁
洋镇长教村一名八旬老人状告
儿子不赡养，经调查了解，儿子
外出打工无法陪伴老人，且生
活较为困难。为妥善化解这起
纠纷，丙村法庭法官到村委会

现场指导人民调解员从情理法
多角度进行调解，最终父子化
解心结达成赡养协议。

“丙村法庭主动融入‘1+
6+N’工作体系，坚持健全解
纷网络，做实联动机制，2023
年以来，联合调解或指导调解
共 187 件次，成功的有 103件
次。”曾志谦说。

此外，丙村法庭依托旅游
巡回法庭的优势，在旅游景区
设立旅游巡回法庭工作室，以
便现场解决游客纠纷、及时为
游客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助力
当地旅游发展；与此同时，在人
流密集的村落设立法官服务
点，及时为村民提供司法服务。

“现在开庭！”伴随着一声
清脆的法槌声，一起知识产权
侵权案在梅县区法院畲江法
庭开庭，与常规的庭审现场有
所不同，法官与书记员正面向
一面大屏幕开展庭审流程，原
来由于原告远在外地，为减少
群众诉累，该法庭依托互联网
法庭开展线上庭审。

“为提升审判质效、优化
司法服务，梅县区法院在畲江
法庭建设了互联网法庭和互
联网调解室，推行网上立案、
在 线 庭 审 等 信 息 化 诉 讼 服
务。”畲江法庭法官刘国勇说，
截至目前，通过网上立案的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736件，在线
开庭、调解 772 件，在线审理
率达98.1%。

近日，畲江法庭在线调解
一宗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林小姐（化名）是一名手艺人，
根据多年经验独立创作完成
了该手艺的教学课程并对外
公开发表、出售，具有一定的
商业价值。近期，林小姐发现
市面上存在多个盗版课程的
商品链接，经调查发现，罗某
（化名）在网店对外出售这些
教学课程并提供在线观看等
服务。经法官释法，罗某认识
到了自己的侵权行为。随后
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在互联
网法庭线上“面对面”达成调
解协议，最终由罗某向林小姐
支付侵权费用即时清结该案。

承担着梅南镇、水车镇、
畲江镇、梅州融湾产业园区、
梅州综合保税区民事案件审
理工作的畲江法庭依托知识
产权法庭优势，建立知识产权
专项法官服务组，在梅州融湾
产业园区成立司法服务专班，
法官经常到园区、企业开展知
识产权普法讲座，切实破解企
业维权难题。“法官有针对性
地为企业提供‘想要的’‘急要
的’的司法服务和解决问题的
思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在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提供了有力
的司法服务保障。”某企业负
责人说。

法庭聚合力 共绘好“枫”景

梅州市梅县区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
预防在源头，完善多元解纷机制，以“如我在诉”的理
念全方位做优司法服务，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体系；与此同时，持续优化法庭功能定位，集中打
造专业、特色法庭，有针对性地加强案件审理工作。

近年来，该院以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为契机，
充分发挥四个法庭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不断
推动司法资源、解纷力量下沉基层，全力服务当地
“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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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装修合同约定，质
保金应在保修期满一年后一
个月内付清。”“质保金应在工
程质量无问题的情况下才能
支付，原告的施工质量存在诸
多问题，且未修复完善……”
在一起工程质保金纠纷的第
一次庭审现场，双方当事人都
委托律师积极应诉，对案涉工
程款产生了较大争议。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法庭
调查，梅县区法院大坪法庭法
官黄福中系统梳理了双方争
议焦点，并主持双方对争议项
问题进行逐一核对并确认，至
此，案件审理逐步明朗。由于
原被告提出仍需要时间对工
程现状进行评估定损，在综合

考虑了案件实际情况后，黄福
中择期第二次开庭。

经历了第一次开庭后，黄
福中秉持司法为民精神，决定
再次进行庭前调解。“调解要
找准时机，多问问双方的意
见，找到他们争议的焦点，然
后慢慢拉近距离。”黄福中说，
当时当事双方对涉案金额、分
配双方责任义务有了一定的
认知，他就引导原被告对工程
质保金的数额确定提出自己
的方案，然后进行充分沟通，
最终双方握手言和、达成一
致，该案以调解结案。

大坪法庭位于梅县区西
北部，管辖大坪镇、梅西镇、南
口镇、石坑镇的一审民商事案

件，2023年，大坪法庭调解撤
诉案件 231 件，调撤率 71%；
一审服判息诉率 96.3%，调撤
率、一审服判息诉率在梅县区
法院各民商事部门和法庭中
均位居第一。

“调解没有具体方法，不
能拘泥于形式和流程，哪怕在
开庭中，感觉双方有和解的意
向，我都会一边开庭一边调
解。”黄福中说，该法庭审判团
队始终秉持案结事了、政通人
和理念，设身处地为群众着
想，以“如我在诉”的心态给当
事人释法明理，“当他们明白
了其中的法理、对事实没有很
大的争议时，具体方案就有了
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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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冲啊，射门！”今年 1
月下旬，强民体育会举办梅州市
第三届强民常青贺岁杯足球赛，
16支参赛队伍参与角逐。“为增
添节日气氛，发扬球乡优良传
统，在梅州有关领导关心和相关
部门大力支持下，连续三年举办
强民贺岁杯足球赛，得到球乡人
民高度赞扬。”古向明现场慷慨
激昂地说，强民将坚持举办品牌
赛事，擦亮“足球之乡”品牌，助
推梅州体育高质量发展。

这是强民体育会积极举办
各类赛事的一个缩影。强民体
育会与时俱进，积极参与或举办
各项赛事，组织研讨会等各项联

谊活动，不断扩大影响力。其中
影响力大的有三大赛事：“九龙
杯”足球赛、“强民杯”足球赛、

“贺岁杯”足球赛。“我们不是单
纯地比赛，每一次赛事都有主
题，例如‘九龙杯’就是宣传九龙
嶂的红色历史以及革命家、教育
家古直。”古向明如是说。

据了解，“强民杯”足球赛诞生
于1985年，是梅州业余足球爱好
者的盛大足球赛事，至今已举行了
37届；首届梅州市“九龙杯”足球赛
于2008年11月在梅南镇举行，至
今已成功举行14届；“贺岁杯”足
球赛是强民体育会利用外出乡友
回乡过年组织的草根足球赛。除

此之外，强民体育会已成功举办两
届赣闽粤苏区足球邀请赛和三届
夏令营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这些赛
事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强民体育会会员还曾组织
“百磅”足球队 ( 即 体 重 不 超 过
100 磅的青少年球员才能参加)，
培养了不少后起之秀，从强民会
百磅足球队走出去的足球名宿
曾雪麟，后被誉为中国南派足球
的推崇者。20 世纪 90 年代，大
批从梅州等地到深圳创业的球
迷，在强民人曾雪麟、陈晋干、曾
国强、钟江生、古向明等影响带
动下，助力推动深圳经济特区的
足球运动蓬勃发展。

梅州历来足球氛围浓郁，享有“足球之乡”美誉，足球群众基础深厚，形成众
多民间足球组织。其中，梅县强民体育会颇具代表性，是中国内地成立最早的民
间体育组织之一。

九五华诞迎盛事，不忘初心再出发。8月1日，庆祝梅县强民体育会成立95周
年暨第二届赣闽粤苏区足球邀请赛在梅州举行。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董良田、梅州市
人民政府原市长何正拔等出席了活动。活动现场宣读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容志行等
人的贺信贺词，勉励梅州球乡和梅县强民体育会越办越好，为振兴中国足球作出新
贡献，播放“百年强民，薪火相传”宣传片，并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体育会的单位部
门和作出贡献的人员颁发牌匾证书。

夏日情浓，球坛逐梦，庆典系列活动还包括第二届赣闽粤苏区足球邀请
赛和第三届夏令营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来自江西赣州，福建龙岩、厦门，揭阳

以及梅州的球队齐聚梅城，角逐绿茵场。邀请赛旨在发扬苏区的优良
革命传统，赓续红色基因，推动苏区足球活动的交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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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载峥嵘岁月 足球传承历久弥新

“工人足球队”为何改名
“ 强 民 足 球 队 ”？ 据 介 绍 ，
1929 年裁缝工人蓝淦、黄雨
柏等参加工人足球队后不久，
认为强国必先强民，所以改变
球队名字。

梅县强民体育会从创会
开始，就传承了红色基因。
1937年，中共梅县地下党员梁
集祥参加强民体育会，此后，
梁集祥、陈晓凡、余勇谋、黄
波、黄俊达以及各阶层爱国青
年入会，会员人数骤增至五百
多人。1938年春，梅县青年抗
敌同志总会（简称“青抗会”）

在梅城成立，由十余人组成领
导机构，推举温集祥为常务主
席，梁集祥、陈晓凡等为常务
委员，会员包括强民体育会成
员、青年店员、工人、小学教师
等。至此，梅县强民体育会成
为中共梅县中心县委的外围
组织。

强民体育会历届会长如
温集祥、张志瑶、李明、张启
鼎、赵鹏程都是老革命。现任
会长古向明、常务副会长朱星
发参加过抗美援越、对越自卫
反击战，经受过战争考验。特
别是古向明、何丽仙伉俪，为

了强民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
发展，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

今年6月8日，梅县强民体
育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挂牌揭
幕、“强民志”研讨暨传承南派
足球风格座谈会等活动举行。

“这是体育会近年来工作的又
一亮点。为进一步加强党建引
领，梅县区强民体育会党支部
凝心聚力，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有力地保证了强民体
育会的持续发展和正确的前进
方向。”朱星发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在霍英
东、曾宪梓等倡导下，众多华
侨捐款兴建了强民楼，从此强
民人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
现如今，如果你来到世界客都
梅州，在梅州足球文化公园能
看到一栋全新的强民大楼。
在当地政府和众多华侨、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支持下，
强民大楼成为人们传承足球
文化的打卡地。

“中国足球崛起要从娃娃
抓起”。强民人明白，发展足球
事业，要持之以恒助力梅州抓
好足球青苗青训工作。为此，
强民体育会利用品牌优势，先
后与梅县高级中学、梅县人民
小学、梅南小学开展校园足球
合作。目前，强民体育会在梅
州、深圳拥有 3个青苗青训中
心，在深圳龙华区与兴宁籍乡
贤合作兴办了强民龙华青少年
足球培训中心，在西阳镇申度

村兴建了小型灯光足球场，成
立了强民饶家军青训中心。

除此之外，强民体育会旗
下强民强中青训中心因陋就
简，将程江镇旧屋舍改造为室
内足球训练馆。同时，强民强
中青训自筹资金在梅花山兴
建灯光足球训练场。

近 年 来 ，参 加 深 圳 、广
州、五华等地的小学生 U10
年龄段球员在训练中传承了
曾雪麟“勇”“快”“灵”的战
术，在比赛中所向披靡，收获
许多桂冠。人们称这批强民
小将是从足球屋冲出的一匹
黑马。

振兴足球，强民有责。目
前，强民体育会在北京、广州、
深圳等地设有15个分会，拥有
11 支业余草根足球队。各级
球队中有清一色退役军人组成
的战鹰队，有技术出色的强民
女子足球队，还有平均年龄超

过68岁的岁月如歌队，以及饶
家军、杨家将、草坪队、围龙队、
池家军、常青队、龙翁队、程江
队、强民校友队、城东队等。

一天强民人，一生强民
情。梅县强民体育会两届理
事会班子不忘初心、团结奉
献、勇于担当，助推梅州体育
高质量发展。在梅县强民体
育会成立 95 周年庆典上，会
长古向明和常务副会长朱星
发希望强民体育会会员们不
忘初心，接续奋斗，传承强民
优良传统，牢记曾雪麟前辈
嘱托，尽快成立强民足球发
展基金会，加快梅南和程江
西 山 强 民 业 余 训 练 基 地 建
设，扩大足球人口，加强教练
员和青少年足球青苗等优秀
足球人才的培养，为梅州的优
秀足球人才产出贡献力量，助
推梅州发展足球事业，为球乡
振兴添砖加瓦。

据《梅县志》记载，1914年梅
县已有足球运动。1927 年梅县
的张作瑨、侯景超、林立起、郑希
贤等 10 名工人组建工人足球
队。该队 1929 年改名“强民足
球队”，1934 年秋改称“强民体
育会”，标志着梅州足球运动走
向社会，1935年和 1937年，连获
第十三、十四届广东省运会县联
队冠军。

梅县强民体育会会长古向明
介绍：“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由强民体育会担纲的梅
县足球队，在时任会长兼队长
温集祥的率领下，取得梅县首
届抗日救国鼎足球大赛冠军、
蝉联省运会冠军、勇夺汉魂杯等
佳绩。”

1942 年 10 月，“球王”李惠
堂带领五华队到东较场进行足
球比赛。据记载，比赛在广东客
家地区引起轰动。除梅县之外，
邻近的蕉岭、平远、兴宁等县民
众亦来捧场，3万多人到场观看
比赛，现场座无虚席，最终梅县
强民足球队以3比1获胜。1955
年，以强民体育会为主体的梅县
足球队在全国足球锦标赛武汉
赛区击败广州、长沙、郑州、重
庆、成都、武汉六支球队，六战六
胜勇夺冠军。1956年，国家体委
授予梅县“足球之乡”称号。

梅县强民体育会成立至今，
跨越 95 载春秋，涌现出足球传
奇人物温集祥，广东足球“杨家
将”杨霞荪、杨霏荪、杨露荪以及

中国足坛名宿、国足前主教练曾
雪麟等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
员。他们秉承“爱国、拼搏、团
结、奉献”的强民风范，砥砺前
行，为中国足球默默耕耘。

值得一提的是，梅县强民体
育会一批批精英骨干、足球元
老在足球领域发光发热。有的
元老在省、市级专业队伍中担
任主教练或助教，他们善于在
实践中，根据南方人的身材特
点，钻研克敌制胜的战术，扬长
避短，坚持南派技术风格，被足
球界广泛认可。同时，许多后
起之秀在强民体育会的培养下
茁壮成长，投身教育事业，为梅
州乃至全国的青少年足球发展
播撒希望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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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届
赣闽粤苏区
足球邀请赛
举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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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民 强 中 青 训 中
心将梅县区程江镇旧
屋舍改造为室内足球
训练馆 （资料图片）


